照明电器节能认证产品标样管理企业须知

1、标样是指标识出来的型式试验合格的认证样品，标样样品作为产品质量仲裁时使用。
2、检测机构负责选取标样样品，在完成型式试验并出具《试验报告》上报给认证机构后，将选定的标样封样保存，并填写《标样封样登记表》，直到标样产品的节能证书注销或撤销为止（对于分阶段获证的申请，在完成标准要求的额定平均寿命（如企业标称额定寿命高于标准要求额定平均寿命，在完成企业标称额定寿命）或全部检测阶段后，进行标样）。
3、节能认证企业应配合CQC及检测机构完成标样。

4、标样的撤销

· 当标样样品的认证证书已被注销，认证委托人向CQC提出申请，经产品认证工程师确认后，原标样可自动撤销。若标样样品涉及其他单元的有效认证证书，则标样不予撤销。
· 当标样样品的认证证书已被撤销，认证委托人向CQC提出申请，经产品认证工程师确认后，原标样可自动撤销。若标样样品涉及其他单元的有效认证证书，则标样不予撤销。
· 标准更新认证产品已重新标样，则原标样样品自动撤销。
· 标样撤销时，检测机构通知工厂取回标样，工厂超过1个月尚未配合检测机构取回标样的，检测机构有权处置标样。
5、CQC一旦发现工厂有违反标样管理规定的行为，依据有关规定进行相应处理，情节严重的将被暂停或撤销其认证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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